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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2011_E5_B9_

B4_E4_B8_AD_c44_645847.htm 导读：本资料是对2011年中级

会计职称考试经济法基础科目“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发行和

转让”知识点的指导讲义。 第六节 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发行

和转让 一、股份发行 (一)股份和股票的概念 1.股份是指将股

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按相同的金额或比例划分为相等的份

额。 (1)所有股东持有的股份加起来所代表的资本数额即为公

司的资本总额。 (2)每股金额相等，所表现出的股东权利和义

务是相等的。 2.股票是指公司签发的证明股东所持股份的凭

证，是股份的表现形式。 (1)股票是有价证券。股票记载着股

票种类、票面金额及代表的股份数。 (2)股票是证权证券。任

何人只要合法占有股票，其就可以依法向公司行使权利。 (3)

股票是要式证券。股票应当采取纸面形式或者国务院证券监

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形式。 (4)股票是流通证券。股票可以

在证券交易市场依法进行交易。 (二)股票的种类普通股和优

先股 普通股是指享有普通权利、承担普通义务的股份，是股

份的最基本形式。依照规定，普通股股东享有决策参与权、

利润分配权、优先认股权和剩余资产分配权。 优先股是指享

有优先权的股份。公司对优先股的股利须按约定的股利率支

付，不受公司盈利大小的影响。在公司进行清算时，优先股

股东先于普通股股东取得公司剩余财产。但是，优先股股东

不参与公司决策，不参与公司红利分配。 国有股、发起人股

和社会公众股 国有股包括国家股和国有法人股，国家股是指

有权代表国家投资的政府部门或机构以国有资产投入公司形



成的股份或依法定程序取得的股份。 发起人股是指股份公司

的发起人认购的股份。 社会公众股是指个人和机构以合法财

产购买并可依法流通的股份。 记名股票和无记名股票 记名股

票是指在票面上记载股东姓名或名称的股票。公司向发起人

、法人发行的股票，应当为记名股票。 无记名股票是指在票

面上不记载股东姓名或名称的股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